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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建基地地政士招標案        

契約附加條款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甲方)與○○○○○(以下簡稱乙方)簽訂本契約，雙方權

利義務規範如下： 

一、履約標的(辦理土地登記之標的物、戶數、種類及期限)： 

（一）住宅社區名稱：。宜蘭縣政中心、基隆海光一村、新北陸光一村、

桃園陸光二村、新竹地 17、18、19村。 

（二）基地座落：宜蘭縣宜蘭市凱旋路○○巷○○號、基隆市暖暖區暖

碇路○○號、新北市五股區六合街○○號、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

○○○號、新竹市凌雲街○○○號。。 

（三）辦理登記之戶數：○○○戶 

（四）服務內容： 

甲、土地登記之事項: 

   i.配（價）售住宅之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第一順位抵

押權設定登記。 

ii.甲方代理人配售之住宅禁止處分之限制登記。 

        乙、前項所有權移轉登記、限制登記及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

記，甲方代理人得按實際配售戶數分批或逐件交得標人代辦

各項土地登記有關事項。  

丙．各改建基地辦理房、建物點交眷戶作業時，需地政人士本人

及助理員 5人以上一併到場協助眷戶填寫表格及收取後續產

權轉移所需證明文件。 

丁、辦妥登記之期限： 

 1.契稅（免稅）申報、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建物及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禁止處分之限制登記及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

登記。另請於契稅（免稅）申報、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輔

導所有權人申請地價稅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或減免事

宜。 

2.工作期限：應於乙方備齊承購人文件及登記有關書表送交甲

方代理人審查用印後交付之次日起 40 工作天內完成（期 

 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均不計入）。 

（六）付款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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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登記規費：各項登記所需規費、測量費及稅捐（不含藍曬圖）

等費用由乙方代繳後檢據併於向甲方申撥代辦費，完成驗收

後撥付。 

２．代辦費：乙方依分批委辦戶數辦竣工作，於 30 日曆天內檢

附土地、建物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等資料向甲方報請驗

收（如未能於 30 日內報驗，應先向甲方說明同意後始得延

後報驗，甲方未同意逾 30 日報驗，逾期天數依附加條款第

九條計罰），經甲方確認無誤，由甲方按分批實辦戶數給付

乙方。 

3．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

形消滅為止： 

   1.履約時進度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落後預定近達 20%

以上者。 

      2.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3.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4.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 

      5.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未依法法給

付工資，未依規定繳納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或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且可歸責於乙方，經通

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 

      6.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七）延遲履約 

      1．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契約各階段規定期限

完成，應按各階段逾期日數，每逾 1 日依各階段契約總價千分

之二作為逾期違約金。如經土地登記甲方通知應補正而延遲補

正者亦同。 

       3．逾期違約金，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抵扣，其有不足者，得 

          通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金抵扣。 

       4．委辦作業中，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使登記錯誤或逾越時

限時，乙方除應負擔一切補正手續、規費或罰鍰外，如有損害

應負賠償責任，另委辦作業期間地政士如有違反地政士法相關

規定，將報請地政士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懲

戒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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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逾期違約金之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6．乙方進行各階段作業如逾期日數超過該階段履約期限百分 

 之二十時，甲方有權終止或解除契約。 

（八）、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甲方(或甲方代理人)得以書面通

知乙方終止、契約、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甲方將依相關程

序辦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1. 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2. 乙方有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條至 92調規定之罪，經判 

決有罪確定者。 

3. 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4. 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5. 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6.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為依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 

     理者。 

7. 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者。 

8. 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內或

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9. 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10.契約經依第 1項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

者，甲方得依期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乙方完成

被終止或解除契約者；其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由乙方負

擔。無洽其他乙方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契約價金，

不發還保證金。甲方(或甲方代理人)有損失者亦同。 

11.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者。 

          發現乙方有上述情形之一，以書面通知乙方其事實及理 

          由，未提出異議者，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二、甲方於住宅配（價）售後簽約時，應通知乙方至指定地點，向承購人

收取辦理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及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所需

各項文件。 

三、乙方於收齊承購戶文件後之次日起 7 日曆天內，應備齊所有權移轉及

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登記有關書件送計畫單位審查用印。 

  前項第一順位抵押權應設定予「合作金庫銀行」或其他本局同意之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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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代理人用印後，應連同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一併發交乙方，乙方

領件後，應依期限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限制登記及第一順位抵押權

設定登記。同時並結算承購戶各項土地登記規費、代辦費，以供計畫

單位辦理補退費事宜。 

    乙方於配（價）售住宅所有權移轉、限制登記及第一順位抵押權設定

登記辦妥後，應會同計畫單位及甲方至土地登記單位領件並發放予承

購人。 

四、乙方應自行履行本勞務契約，如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65 條不得轉包

之規定者，甲方得要求解除契約、終止契約並沒收保證金，並得要求

損害賠償。 

五、權利及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乙方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 

      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三）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已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 

      行而遭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      

      成損害原因之ㄧ方負責賠償。 

（四）乙方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不因甲方對於乙方履約之審  

      查、認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 

（五）乙方履約有瑕疵時，應於接或甲方通知後自費予以修正或重做。

但以該通知不逾履約結果驗收後 1年內者為限。其屬部分驗收

者，亦同。 

（六）乙方及乙方所屬與本契約有關人員，不得直接或間接從事與本契

約有關利益輸送行為，亦不得向契約之有關人員、第三者收取佣

金、折扣、補貼或其他間接之收益(如協助辦理案內眷戶預約買

賣)。如經查明確有上列所述，甲方(或甲方代理人)得終止契約

並依法請求損害賠償，另涉及相關刑責概由乙方自負，與甲方(或

甲方代理人)無關。 

  （七）乙方需保證於履約期間及契約終止以後，應遵守下列規定： 

1.本案為一次性勞務委辦契約，故不得印製名片、刊登廣告，註

明為國防部特約地政士或與此相類之行為。 

2.不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有關名譽權之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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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於契約存續期間，若於履約事項有瑕疵致影響本局權益之

虞得予以糾正，乙方並應立即改正。 

4.在未取得甲方之書面同意前，不得向任何人、單位、團體透露

任何業務上需保密之文件及資料。 

5.違反上述 4項規定甲方得視情節輕重依法處理或予契約總價 3%

懲罰性罰款。 

（八）前款所稱保密之文件及資料，係指： 

1.甲方在業務上定義為密、機密、極機密或絕對機密之一切文件

及資料，包括與其業務或研究開發有關之內容。 

2.與乙方派至甲方(或甲方代理人)提供勞務之派遣勞工的工作有

關，其成果上不足以對外公佈之資料、訊息及文件 

       3.依法令需保密或受保護之文件及資料，例如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規定者。 

六、本契約於簽約之日起存續 2年，並得視委辦情形延長契約 1年。 

 


